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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众所周知，公房被征收时在世

的房屋承租人是能获得房屋征收补

偿利益的，但薛某作为公房承租人，

在其承租的公房被征收后，最终他

竟没获得任何征收补偿利益。

薛某的父母原在上海有一套承

租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其父
母去世后承租人变更为薛某。系争

房屋为老式里弄房，居住条件简

陋。1981年薛某和杨某结婚，杨某

婚后将户籍迁入系争房屋。2001年

薛某夫妇在本市他处购买商品房后

搬出系争房屋。赵先生和薛某曾为

同窗好友，2003年4月，赵先生和薛

某夫妇经过协商，薛某夫妇同意把系

争房屋出售给赵先生，双方签订了房

屋买卖协议，约定赵先生以12万元的

价格购买系争房屋，赵先生和薛某分

别在买卖协议上签字，薛某代表杨某

在协议上签署了杨某的名字。协议

签署的次日，赵先生一次性汇入杨某

银行账户12万元人民币。赵先生在

入住系争房屋后，要求薛某夫妇配合

办理变更承租人手续并把其夫妇二

人户口迁出，但薛某夫妇拒不配合。

后杨某以自己没有在房屋买卖协议

上签名为由要求反悔，提出退还赵先

生12万元，要求退还房屋，遭赵先生

拒绝。系争房屋自2005年以后一直

被赵先生出租，直至房屋被征收。

2020年12月，杨某因病去世。

2021年3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4月18日，薛某作

为系争房屋承租人和征收部门签订

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薛某在协议

中选择货币安置，拟获得房屋征收

补偿款共计490万余元。赵先生得

知情况后即找到薛某，薛某依然认

为当初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愿意

退还购房款并给予赵先生适当补

偿，但认为系争房屋大部分征收补

偿利益应当归属自己所有。

赵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房屋买卖合

同有效，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均

归属于赵先生所有，并建议他尽快

提起诉讼保全，申请法院将涉案征

收补偿款予以查封冻结。首先，房

屋买卖合同应当有效。赵先生为上

海户籍，具备购买系争房屋的条件，

房屋买卖合同是买卖双方真实意思

的表示。虽然当时杨某户籍在册没

有签字，但杨某提供了汇款账户且

买方已将购房款汇入杨某账户，视

为杨某对房屋买卖合同的认可，况

且系争房屋早已交付给买方，房屋

长期为买方所控制。退一步讲，即

便购买时杨某没有签字同意，但因

杨某已经在系争房屋征收前死亡，

杨某的户口也因死亡被注销，杨某

对系争房屋的公房权利均已丧失，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情形已经消

失，本案已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无

效的问题。其次，薛某已经丧失了

系争房屋的使用权，赵先生是系争

房屋的有权实际使用人。在房屋买

卖行为发生后，薛某已经把房屋使用

权出售给赵先生，薛某在获得了房屋

对价后即丧失了系争房屋使用权。

虽然系争房屋承租人没有变更，但薛

某仅仅只是形式上的使用权人，赵先

生才是真正的房屋权利人。在系争

房屋征收时，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当然

应归属于赵先生所有。

后赵先生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

权，诉讼过程中我方及时申请法院保

全冻结了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账户，

案件的走向和判决符合我们之前的

分析和预测。最终法院认为房屋买

卖合同有效，认为被告薛某的行为违

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判决系争房屋征

收补偿利益归属于原告赵先生所有。

由于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很多都

在境外，不论是要追回被骗的钱款

还是抓捕犯罪分子都不是件容易的

事。而为了让电信诈骗案例少发

生、不发生，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

抽调了各单位的精干警力，组建了

分局反诈分中心，并制作了名为“瀛

洲反诈日志”的微日志，利用全局民

警、辅警的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向辖

区群众发布，提高大家的反诈防骗

意识，避免受骗上当。

打开“瀛洲反诈日志”，里面汇

总了不少崇明地区发生的电信网络

诈骗案例。在“案例汇总”栏目，一

个个触目惊心的案例出现在眼前，

包括投资理财类，兼职刷单类，冒充

领导熟人类，网络交友“杀猪盘”类，

网络游戏交易类，网络招嫖、裸聊

类，贷款、代办信用卡等16个种类，

基本包含了当下最常见的电信网络

诈骗手段。

这些案例中，被骗的金额从几

百元到上万元、人群从青少年到老

人都有。崇明警方把这些案例隐

去被害人信息后予以发布，就是希

望用这些大家身边发生的实例警醒

辖区居民，千万提高警惕，不要盲目

自信地认为电信网络诈骗离自己

很遥远。

崇明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吴嵩华目前在反诈分中心负责牵

头汇编“瀛洲反诈日志”的案例。

他告诉记者，崇明公安的民警近年

来一直在努力向辖区居民宣传防

范电信网络诈骗的知识和要点，但

仍不时有居民上当受骗。当然，也

有不少因为认真听了民警宣传而

未被骗的案例。今年2月28日，长

兴镇一家公司的财务遭遇冒充公

司领导骗局，被骗子拉入QQ群，正

当骗子假扮的公司负责人催促该

财务人员转账时，财务人员想起了

前不久警方组织的反诈培训中有

提到类似的情节，于是报警核实，

成功避免被骗。

“这说明，即便是老生常谈，反

诈宣传怎么重复都不为过。为进一

步扩大反诈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

力，我们就制作了这个‘瀛洲反诈日

志’。”吴嵩华告诉记者，反诈分中心

的民警每天收集最新的案例，即时

发布，并在社区、企事业单位工作群

内推广转发，相比微信公众号，“瀛

洲反诈日志”无需关注，直接点开民

警分享的链接即可，操作更简单，推

广的效果也更好。

吴嵩华介绍，不少人认为电信

网络诈骗的受害人大多是老人或有

钱人，但其实各个年龄阶层的人群

都会成为目标，甚至就算没钱的人，

也有可能被骗子忽悠开通各种借

款、贷款，最后欠下巨额债务。

“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悲惨的

故事，积蓄骗光、家庭破碎、背上巨

债，而且大多数骗局被发现时钱款

已经难以追回。”吴嵩华说，民警在

办理这些案件时无比心痛惋惜，也

更坚定了每日更新维护并积极转发

“瀛洲反诈日志”的决心。反诈分中

心的各位警官的坚持，就是希望百

姓不要再受骗上当。

“瀛洲反诈日志”上线以来，每

天都会保持近三千次的访问量，吴

嵩华表示这个数字还不算高，他们

也正在想办法进行推广，吸引更多

的市民把“日志”分享出去，希望居

民能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经验教训，

更希望有一天“反诈日志”能够再无

新案例可以更新。

本报记者 李一能

3月16日下午，奉贤区一封控

小区突发火警，几辆消防车鱼贯而

入，小区居民们都在阳台张望以为

是哪家着火了。谁知结果让人大跌

眼镜。

原来，小区微型消防站接到调

派任务后，根据报警信息和飘出

的烟气，冲到疑似着火的楼层连

廊处。现场住户见到消防员，一

脸惊愕：“这炭火弄了半天，刚开

始烤，没想到你们就到了。”消防

员看看阵阵烟雾，再看看烤架上

滋滋响的肉串，有点哭笑不得，只

能用水把炭火浇灭，并对住户进

行了教育。

无独有偶，17日上午，奉贤区

另一个正在封闭筛查的小区居民

楼厨房内，冒出阵阵灰烟，对面楼

的邻居以为是厨房锅子烧着了，报

警之后，赶紧下楼准备过去救火，

正好碰到小区消防志愿者和微型

消防站队员在检查楼道里有没有

停放电动自行车。几个人顺手拎

起楼道里的灭火器，三步并作两步

冲到着火住户门口，发现大门敞

开，进入房间一看，一家人在厨房

里乱作一团，地上的烧烤架正冒着

浓烟，微型消防站队员迅速帮助居

民扑灭炭火。

事后，该居民难为情地表示：

“原想踏青带出去的，现在出不去

了，食材放着快坏了，不想浪费，没

想闯了祸。”

据统计，近期仅奉贤消防部门

就处置了烧烤、厨房烧锅等相关警

情10多起，在居民类警情中占比高

达65%，其中室内烧烤2起，高层建

筑室外连廊烧烤1起，厨房烧锅7

起。消防部门提示，居家防疫很重

要，安全用火要记牢，切莫家中架烧

烤。

通讯员 李娅玲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本报讯（记者 袁玮）去年

在徐汇区虹梅社区群众间引起

热烈反响的《“抖”出民法典》系

列普法短视频，今年将迎来第二

季的上线。记者日前从徐汇区

虹梅街道获悉，第二季推出后，

将有望把为企业量身打造的公

共法律服务从企业“家门口”再

进一步送到员工的“手指尖”，真

正做到让普法产品“触手可及”，

助力虹梅打造更高水平的法治

化营商环境。

《“抖”出民法典》自去年7月

推出以来，上线半年多，就收获一

批“忠粉”，还先后被“上海徐汇”

“文明徐汇”等微信公众号转发，

并于去年7月至11月在“学习强

国”平台上陆续展播。随着第一

季的圆满收官，街道收到不少粉

丝“催更”。

虹梅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即将上线的第二季，参与组织

的主体扩充到了由区法院、区检

察院、上国仲等组成的漕河泾开

发区法治共建委员会成员，以及

工会、派出所、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市场监管所等街道相关职能

部门。这意味着出镜的主角身份

将更为多元化。

徐汇将今后5年的目标锚

定为全面建设“卓越徐汇”。据

统计，虹梅街道每年各类法律纠

纷达8000多件。为保障漕河泾

开发区的发展，街道结合自身特

点，开展了一系列基层司法创

新。去年举办了一场知识产权

主题的企业法务沙龙，30多位企

业的法务代表向主讲法官抛出

各种实际问题，法官的解答让他

们收获颇丰。

面对企业“海量”的普法需

求，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是否有更

精准、更便捷、参与度更广的公共

法律服务推出？《“抖”出民法典》

第二季将把企业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作为普法重点。

园区企业做
普法情景剧“主角”
《“抖”出民法典》将公共法律

服务送到员工“手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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